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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協助中小企業疫後振興及低碳智
慧納管批次信用保證措施」修正對照表 

措施點次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目的 

(同原規定) 為配合政府協助中小型事業疫

後振興、提高競爭力並恢復營運

榮景之政策，對金融機構依據

「經濟部協助中小型事業疫後

振興專案貸款要點」(以下簡稱

疫後振興貸款要點)及「經濟部

協助中小企業低碳化智慧化轉

型發展與納管工廠及特定工廠

基礎設施優化專案貸款要點」

(以下簡稱低碳智慧納管貸款要

點)提供批次信用保證，特訂定

本保證措施。 

（未修正） 

二、適用對象 

(同原規定) 符合下列對象之一者： 

1. 「疫後振興貸款要點」第四點

規定者，惟不含同點第一款第

二目之 2 僅辦理稅籍登記之

營利事業。 

2. 「低碳智慧納管貸款要點」第

四點規定者。 

（未修正） 

三、適用保證

項目 

(同原規定) 批次信用保證 （未修正） 

四、信用保證

之授信 

(同原規定) 本措施二項貸款信用保證之貸

款限新貸案件，不得辦理借新還

舊。其貸款用途、額度、利率、

期限、申貸程序、申請及動撥貸

款期限，分別依「疫後振興貸款

要點」或「低碳智慧納管貸款要

點」辦理。不受本基金對同一企

業批次信用保證融資總額度上

限之限制。 

（未修正） 

五、保證手續

年費率 

(同原規定) 0.1% （未修正） 

六、先行交付

備償款項

計提率 

3.5% 3% 修 正 先 行

交 付 備 償

款 項 計 提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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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點次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七、批次信用

保證之適

用 

(同原規定) 本措施除下列各款外，其餘依財

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

批次信用保證要點(以下簡稱

「批次信用保證要點」)相關規

定辦理： 

1. 「批次信用保證要點」第四點

第一款所稱信用保證對象，依

本措施第二點適用對象規定

辦理。 

2. 「批次信用保證要點」第六點

所稱信用保證之授信，依本措

施第四點信用保證之授信規

定辦理。 

3. 「批次信用保證要點」第八點

第一款所訂移送信用保證之

程序規定中，有關「前述查覆

書有效期限為三個月，經本基

金同意者，原則上得再延長三

個月」之規定，不適用於本措

施中依「疫後振興貸款要點」

辦理之查覆書。亦即該查覆書

有效期限屆至不再延長，但有

具體理由經本基金同意者，不

在此限。 

（未修正） 

八、信用保證

責任之解

除及不當

利用信用

保證之處

理 

(同原規定) 1. 違反本措施第二點規定者，本

基金解除全部保證責任，並就

該案已計入之先行交付備償

款項累計金額乘以二倍扣除

之。 

2. 違反本措施第四點規定者，除

有具體理由經本基金同意者

外，本基金解除全部保證責

任，並就該案已計入之先行交

付備償款項累計金額乘以一

點五倍扣除之。 

3. 其餘信用保證責任之解除及

不當利用信用保證之處理，依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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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點次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批次信用保證要點」第十四

點及第十五點規定辦理。 

九、其他 

(同原規定) 1. 本措施二項貸款之貸款額度，

分別與「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

用保證基金協助中小型事業

疫後振興專案貸款信用保證

要點」或「財團法人中小企業

信用保證基金協助中小企業

低碳化智慧化轉型發展與納

管工廠及特定工廠基礎設施

優化專案貸款信用保證要點」

貸款額度合併計算。 

2. 本措施未規定事項，分別依

「疫後振興貸款要點」或「低

碳智慧納管貸款要點」，及依

本基金批次信用保證要點相

關規定辦理。 

（未修正） 

 


